臺灣電子產銷協會     函
地址：台中縣太平市儀東路130號
電話：(04)22771674傳真：(04)22765324

聯絡人：葉秋菊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理監事、會員代表  女士、先生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

發文字號：(九八)祖字第 ○○三一 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

主  旨：本會第四屆理監事任期即將屆滿，現正籌備改選事宜，隨函附上[會員會籍資料調查表]乙份，請予以核對修改或補充並請於98年12月31日前，將核對結果連同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寄(傳)回協會，以便彙整編輯會員選舉名冊。
說　明：⑴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，於辦理選舉前需重新審定會員資格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

⑵協會於舉行選舉前，應以書面通知會員其「會員代表」是否改派，逾期不聲明者視為續派。

⑶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，行使會員權利，會員代表皆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。
⑷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、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。如經會議決議予以停權者（即未繳納會費者），其會員權利則無法行使。

⑸本會理監事任期二年，於召開會員大會時由全體會員(會員代表)選舉之。
理事長　邱達祖
